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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等各类奖助学金评审实施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

2020年）》，发展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，大力促进我校研究生培养机

制改革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增强研究生综合能力，完善研究生奖

助体系，根据财政部、教育部印发的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财教〔2012〕342号），根据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

金评审实施细则》、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文件规定，结合教师教育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实施方案。 

 

一、 评审原则 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，应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

的原则，严格执行有关规定，杜绝弄虚作假。 

 

二、 获奖基本条件 

满足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》、《华

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和

《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综合考核评价细则》中规定的

获奖基本条件。 

 

三、 组织领导 

按照学校、学部要求成立由学院领导、学科负责人、研究生导

师、教师代表、辅导员、学生代表组成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

员会，由院长任主任委员。由学院分管领导、研究生秘书、辅导

员、研究生代表任组员，每年成立该年的工作小组。负责学院研究

生国家奖学金的申请组织、初步评审等工作。 

 

四、名额分配 

根据学院符合评选条件的研究生人数比例，2020年教师教育学

院获得各类奖学金名额如下： 

奖学金名称 符合申请学生数 确定名

额 

浮动名额 

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

（20000/人） 
289 6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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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

（30000/人） 
34 0 1 

华师出版智慧奖学金 

（2000元/人） 
323 3 1 

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奖学

金（1000元/人） 

仅限少数民族同

学、硕士申请 
0 1 

名额分配说明： 

1. 硕士国家奖学金确定名额按学院学术型硕士和教育硕士比例

分配名额，其中学术型硕士确定名额 2人、教育硕士确定名

额 4人。 

2. 智慧奖学金确定名额按学院学术型研究生和教育硕士比例分

配名额，其中学术型研究生（包括硕士和博士）确定名额 1

人，教育硕士确定名额 2人。 

3. 浮动名额由学院评审委员会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教育硕士

研究生进行综合排序后报教育学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

员会，参加各类奖项浮动名额评议。 

4. 校长奖学金人选一般从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中择优上报

学校，上报人选由教育学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

议最终决定。 

 

五、评审程序 

1．符合评审基本资格的研究生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（周四）前

在奖学金申请系统自愿申请，逾期视为放弃申请。签署《诚信承诺书》，

按《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综合考核评价细则》自行计分，

并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（周五）中午 16 点前提交纸质版奖学金申请

表、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指标自评记录表、研究生自评和

评价工作小组认定记录表（完成个人信息、自评分和附件起止页码部

分的填写）、及相关成果证明材料及材料清单至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

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组（教师教育学院二楼会议室）。辅导员、研究

生秘书、不参评学生助理对申请人资格、获奖、论文及科研等佐证材

料进行核实和初步排序并确定参加学院评审委员会答辩的候选人名

单。候选人综合排名成绩占最终成绩的 85%。 

2．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在 2020年 9月 28日（周

一）召开评审会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，对申请人材料进行评审并

对参与答辩的候选人的综合表现进行打分，答辩分值占最终成绩的

15%。最终学院工作小组按照候选人总成绩进行综合排序，确定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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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部评审委员会的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初选名单，

在学院公示 3天后，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通过（学院党政联席

会对于候选人名单具有一票否决权）后，将公示无异议的候选人初

选名单报送教育学部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评议。 

 

六、附则 

1．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会原则上由委员会主任主持； 

2．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会原则上应不少于三分之二委员

会委员出席方为有效。 

 

本实施细则的解释权归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

员会。 

 

 

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

二○二○年九月          

 

 

附：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名单 

 

主  任： 周  彬 

委  员（按姓氏笔划排序）： 

王祖浩 占小红   刘红梅   孙刘海   朱  梅   李月琴  李乐乐 

吴成领   沈晓敏   汪晓勤   苏小兵   郑晓蕙   倪子然  郭宝仙  

董蓓菲   蒋  瑾   裴新宁   潘苏东   潘  虹 

（学生代表待定，由辅导员推荐不参评奖学金者参加） 

秘  书： 占丰菊 

 

附：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组名单 

组  长：蒋 瑾 

成  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 

王春秋、孙刘海、李乐乐、倪子然、裘珊珊 

（学生工作人员，由辅导员推荐不参评奖学金者参加） 


